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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省 知 识 产 权 局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开展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确定第二批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及持续深化第一批改革试点地方的通知》

（国知办函保字〔2022〕593 号）精神，我省被批准开展第二批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为稳步推进试点工作，加

强全省地理标志保护和管理，优化核准工作流程，激发市场主体

使用专用标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专用标志使用率，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工作任务 

试点期间，按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工作细则》《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相

关规定，建立省市县三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工作体系，主要

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的受理、初审、审核、公告、

监督等工作，严格规范专用标志使用新申请、变更、注销工作流

程，建立完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数据信息化统计、分析、决策机

制。按国家知识产权局意见，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工

作按现行办理程序不变，不属于试点范畴。 

二、试点工作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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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期限为三年（2022 年 7月至 2025 年 6 月） 

三、试点工作内容 

（一）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新申请 

  1.申请条件 

申请人应是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包括有实际

生产能力的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等法人组织，申请使用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产品产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公告规定的产地范围； 

  （2）产品特色质量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公告规定的产品

保护要求（原质量技术要求）； 

  （3）产品已实施的现行有效且符合产品保护要求的专用地

方标准； 

（4）申请人具备从事该产品所属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关

资质； 

（5）申请人及其主要成员无不良信用记录。 

  2.申请材料 

  （1）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附件 1）； 

  （2）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等有效资格证明文件； 

  （3）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4）产品生产执行的相关标准。 

以上材料应提交纸质件（一式四份）和电子件（独立扫描

pdf 版）。 

  3.工作流程 

  （1）受理申请 

申请人向产品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地理标志产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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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志使用申请，提交申请材料并加盖公章。 

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开始受理（产品产

地范围在县域内的由县知识产权局受理，跨县域的由市知识产权

局受理）。受理申请应当核实申请人属地，检查申请材料完备性

和书式准确性，核验生产资质、强制性产品认证、生产许可等，

并在 2个工作日内（申请数量较多时可适当延长）派员实地核查

该产品产地。核查合格的，由申请受理部门出具核验报告，汇总

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主体信息，与申请材料一并逐级上报。 

（2）初步审查。产品所在市（州、直管市、林区）、县(市、

区)（以下简称市县）知识产权局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

材料的初步审查，重点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名

称是否一致、产品检验报告是否为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近 2

年内的报告、产品检测结果是否符合检验所依据的标准和产品保

护要求的相关规定、核验报告是否属实、申请人有无经营异常风

险等内容。初审合格的，市县知识产权局将申请材料及以下材料

（一式四份含电子版）统一上报省知识产权局（产品产地范围跨

县域的，受理申请和初步审查均由产品所在市、州知识产权局负

责）： 

A.核验报告（附件 2） 

B.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主体信息表（附件 3） 

C.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主体汇总表（附件 4） 

（3）审查核准。省知识产权局商标和地理标志处应在收到

相关材料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经审查，申请材料准确齐全、

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申请人无经营异常风险的,由处室审核

后报局领导审批核准。对材料不齐全的，通知市县知识产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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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补正。对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向市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下发

《审查意见通知书》，并说明理由。市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收

到通知书后 2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 

（4）公告备案。经核准的专用标志使用人相关信息，由省

知识产权局在网站发布核准公告，登录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

统填报相关信息，并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自公告之日起核准

相关市场主体在其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的下载与使用按国家知识

产权局有关规定执行。 

（二）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变更、注销事项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的市场主体名称或者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发生变化的，应在变化之日起 6个月内，持有关

文件向当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省知识产权局按照

专用标志审核批准程序办理变更事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地址迁

移出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的，按照专用标志使用注销流程办

理。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存在未按相应标准、管理

规范组织生产或者 2 年内未在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

县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调查

核实，并要求专用标志使用人限期 1 个月提供按规定组织生产或

者 2 年内在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证据，未在规定时间提供证据

或主动认可上述行为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逐级上报省知识产

权局。经省知识产权局初步审查后，报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停

止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 

县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若发现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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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使用人已经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逐级上报省知识

产权局。经省知识产权局初步审查后，报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

停止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 

（三）加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 

1.建立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台账。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

的原则，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建立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管理台账，负责监督专用标志申请、发放、印制和使用。省

知识产权局将加强全省地理标志管理信息化建设，适时开发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审核数据管理系统。 

2.完善专用标志印制使用报告制度。专用标志使用人下载专

用标志矢量图后，应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设计使用，不得变更专用

标志图样信息。每年 12 月中旬，专用标志使用人应主动向产品

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报告本年度专用标志印制使用情况，并提

供相关印制佐证材料。市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逐级上报本年度

本辖区专用标志印制使用信息。 

3.强化专用标志使用跟踪指导服务。市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应加强对地理标志使用申请等工作的跟踪指导服务，细化服务举

措，增强市场主体自主申报的积极性，带动更多市场主体申请使

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指导使用人合法规范使用专用标志。 

四、有关要求 

（一）积极组织宣传。各地要高度重视核准改革试点工作，

明确试点工作专员（附件 5），广泛宣传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的意义，增强地理标志品牌意识，鼓励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积极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提高地理标志资源使用效率。 

（二）严格审查把关。各地要落实审核责任，严格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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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明确核准工作的范围、内容和办理时限，一个环节一个环

节把关、一页一页审核，确保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质量。 

（三）加大监管力度。各地要加强与有关执法部门的信息共

享和工作联动，强化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印制、使用和日常监管，

将专用标志使用单位列入抽查目录，重点抽查地理标志产品质量

特色的符合性和一致性、专用标志印制、发放及使用等情况，发

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附件：1.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2.核验报告 

3.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主体信息表 

4.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主体汇总表 

5.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试点工作人员名单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2022 年 9 月 19 日 

 

 

联系人：黎明超  雷瑜 

电  话：027-86759086、8675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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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使用申请书 

 

 

 

 

 

 

产品名称： 

市场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市（州）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二〇二二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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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填表单位：（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内容 

产品名称  

市场主体信息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市场主体

名称 

 

地    址  

法人代表  

注册商标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产地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市场主体及产品

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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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市场主体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需填写

《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并提供由产品产

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地核验报告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

验报告。 

2.本表格所称大中小微企业（申请人为企业法人），依据国

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 号）中的划分标准。 

3.产品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填写《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

主体信息表》，并逐级上报相关材料。 

4.省知识产权局对所有材料进行审核，审查合格后发布公

告，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5.通讯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 19 号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商标和地理标志处，邮政编码：43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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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核验报告 

 

XX 市（州）知识产权局： 

xxx（申请人名称）系 xx 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生产者，

该主体有生产资质、强制性产品认证、生产许可等，其生产的

xx 地理标志产品（根据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要求具体表述）均

产自 xx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地域范围内，年产量    （产量），年

产值      （元）。 

专此报告。 

 

 

 

报告人：                    

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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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主体信息表 

 

县县县县（（（（区区区区））））    

产品产品产品产品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保护保护保护保护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使用人使用人使用人使用人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使用人使用人使用人使用人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法人法人法人法人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统一社会信统一社会信统一社会信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用代码用代码用代码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公告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号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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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主体汇总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 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首批是否首批是否首批是否首批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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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试点工作人员名单 

 

填表单位：（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市（州） 县（区） 姓  名 科  室 联系电话 邮  箱 备  注 

 

 

               

               

               

               

备注：此表由各市州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统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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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19 日印发 


